
SQS14 (1/2022)    

 

1 

 

服務質素標準 14：私隱和保密 

(一) 目的 

 
確保服務使用者的私隱、尊嚴及保密的權利受到尊重及保

護，並依據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處理。 

 

(二) 定義 

2.1 私隱的定義  

私隱意指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或參與活動過程中，不受外界人

士滋擾，亦不會被人偷窺或竊聽。 

2.2 保密的定義  

保密意指單位確保有關服務使用者的書面或口頭資料，僅可在

需要向當事人提供服務時使用有關資料，可讓同工或其他有關

專業人員知悉。 

 

(三) 理念 

 所有服務使用者的私隱應受到尊重，個人資料必須適當地保

密。確保服務使用者在接受服務時免受滋擾及在參與活動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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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，不受外界干擾，不被偷窺或竊聽。 

  

(四) 政策 

4.1  本會所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時，須透過有效途徑保護服務

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，個人資料必須適當地保密。 

4.2 本會所確保服務使用者私隱與尊嚴得到尊重的政策及程序可

供服務使用者、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。 

4.3 服務使用者的檔案及個人資料，須徵得其本人及/或其直系

親屬/監護人的同意，才會給予有需要知悉該等資料的職員/

機構索閱和使用。 

4.4 服務使用者有權不接受會所的宣傳刊物及與服務介紹相關的

聯繫。 

 

(五)  執行程序 

5.1 尊重服務使用者私隱及尊嚴的措施 

5.1.1  職員須於服務使用者在如廁/更衣的地方有適當的遮蔽或門

戶上鎖。(SQS14.16) 

5.1.2  為改善服務使用者行為問題而需作行為糾正時，職員必須考

慮服務使用者的自尊，亦要考慮所使用之糾正方法是否會使

服務使用者感到尷尬或不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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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3 凡參與會所活動及訓練程序人士，均假設其同意把活動相片

展出或刊登於文字、影像媒體及網頁中，會所須貼出有關通

告 (SQS 14.18)。若服務使用者不希望在程序活動及訓練程

序過程中被攝影或攝錄，可於「統一報名表」中的備註 1中

剔上不同意展出相片/錄像或直接向負責同工提出，避免把

服務使用者攝入鏡頭。同工亦應於活動及訓練程序開始時向

服務使用者傳遞上述訊息。(SQS14.16) 

5.1.4  若印刷或電子傳媒需要訪問服務使用者，同工須於活動及服

務開始前向使用者說明，並提醒他們有拒絕被採訪的權利。

如服務使用者未滿 18歲，除獲得主管因應訪問對會所的可

能正面影響而作特別豁免外，須先徵得其直系親屬/監護人

的同意才可接受訪問。 

5.1.5 若參與活動時出現印刷或電子傳媒訪問服務使用者，同工應

提醒他們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採訪，本會所同工不參與其中。

(SQS14.16) 

5.1.6 會所確保提供足夠私隱度的環境讓服務使用者獲得配合其需

要的相應服務，如哺乳友善空間、合適的更衣地方等，而該

房間不會設有閉路電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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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保障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私隱及保密權利的措施 

5.2.1 個人資料搜集程序 

5.2.1.1 在處理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事宜，職員必須依據此政策

的程序執行，確保服務使用者的資料絕對保密。 

5.2.1.2 本會所在索取有關個人資料時，須獲得服務使用者及/或其

親屬/監護人的同意，以合法和合理的方法收集實際所需(即

與會所提供的服務和活動有直接關係)的個人資料

(SQS14.13)。此外，本會所須獲得使用者及/或其直系親屬/

監護人的同意，其有關資料才可轉移給其他人士。

(SQS14.11及 14.12) 

  

5.2.1.3 

基於個人私隱條例，同工於開啟個案時，應讓服務使用者填

寫「接受/退出服務同意書」(IT-C-11)，或口頭答應予以記

錄，表示同意本會所收集其個人資料，同時亦要讓服務使用

者得悉其擁有查詢及更正的權利。 

5.2.1.3 

 

 

 

5.2.1.4 

 

如本會所欲向其他機構索取有關服務對象個人資料時，須獲

得服務使用者及/或其直系親屬/監護人的同意，以合法和合

理的方法收集實際所需 (即與會所提供的服務和活動有直接

關係)的個人資料。(SQS14.8) 

中心職員應提醒參加者如於活動中拍照、上載社交媒體或轉

發，如照片牽涉第三方，應事前問准他人同意才可發布。 



SQS14 (1/2022)    

 

5 

5.2.1.5 

 

5.2.1.6 

如活動需要使用網上通訊系統，中心職員應提醒參加者查看

鏡頭會否洩露自己的私隱。 

中心職員應提醒參加者注意即時通訊軟件私隱的重要性，如

需要開啟新的電話聯繫群組，必須獲得所有參與者的同意。 

 

5.2.2 個人資料之處理、記錄及儲存資料 

5.2.2.1 會所向服務使用者收集或記錄資料時，闡明該等資料的種

類、收集資料目的與及服務使用者有關的權利，並確保所有

資料不論是書面或口述的，皆可獲得保密處理。 

5.2.2.2 為了方便服務使用者閱讀及理解，同工會盡量以中文記錄，

如有關紀錄或報告是以英文書寫，同工亦會向服務使用者作

出翻譯及陳明內容。 

5.2.2.3 會所內所有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檔案，只供與個案/活動

有關的職員和會所主管所授權的人士查閱或使用。

(SQS14.16) 

5.2.2.4

  

所有涉及服務使用者個人檔案的文件、社工紀錄、評估報告

應妥善存放，職員不可私自收藏，亦不得擅自帶離會所。若

在特殊情況的需要下，必須先知會會所主管，並得到其允許

方可於登記後取走。(SQS14.16) 

5.2.2.5 除了指定的義工和領袖外，確保公眾人士或服務使用者不得



SQS14 (1/2022)    

 

6 

擅自進入本會所辦公室，以防止有關服務使用者之資料外洩

或被盜取。導師則需要在職員陪同下才可進入辦公室。

(SQS14.16) 

5.2.2.6 所有服務使用者的個人檔案或個案資料，不應隨處擺放或留

在沒有職員管理的地方，以防不慎外洩。(SQS14.16) 

5.2.2.7

  

所有涉及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草稿／廢紙應立即銷毀，切

不可再用。於活動進行時所列印的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需要

妥為保存，並於活動完成後適當處理，不可外洩。 

5.2.2.8 若根據法例規定下必須披露服務使用者資料，在披露前定要

通知有關服務使用者及其家長或監護人。然而，基於某些特

別原因，例如未能聯絡上服務使用者，而未能獲得其同意，

負責同工需在事後 7個工作天內通知服務使用者。 

5.2.2.9 本會所須確保在電腦內的服務使用者資料不會外洩，儲於儲

存器內有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及個案記錄，須個別妥善儲

存，不可儲存在私人儲存器內。若有關儲存器必須帶離會

所，則必須加密處理(SQS14.14) 若有關文件儲存於電腦的

硬盤內，同工須把有關檔案或 login加上密碼，防止其他人

無意中看到。另外，為了避免電腦病毒外洩資料，同工不應

下載任何不可靠的文件及程式，及瀏灠不洽當的網站，讓電

腦面對潛在危險。(SQS14.1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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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.10 一般而言，當服務使用者退出會籍後，其個人資料﹙除姓名 

身份證號碼、接受服務日期、退出服務日期和原因外﹚於保 

存 3年後銷毀。 

5.2.2.11 在會所當眼處張貼錄影監察告示(SQS14.18)，清楚通知會所 

使用者，基於保安理由，所有攝錄影像一般會於攝錄日期後 

31天依循環錄影的方式自動刪除。(SQS14.20) 

5.2.2.12 本會所會依照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的「閉路電視 

監察措施指引」(SQS 14.18)如果本會被要求向執法機構提供 

閉路電視紀錄（例如，執法機構用於刑事偵查目的），本會只 

會在該執法機構提供足夠資料信納或者是獲得《條例》的豁 

免下（如作出刑事調查時）配合。 

5.2.2.13 翻查閉路電視的同工必須是授權人士，包括中心主管、中心 

當值主任或已接受培訓的授權同工，並需判斷事件須用閉路 

電視的必要性(如:失竊、安全問題)。翻查閉路電視紀錄時， 

操作閉路電視的員工只限於中心主管、中心當值主任或已接 

受培訓的授權同工。(SQS14.18) 在每次翻查閉路電視紀錄 

前，翻查者必須填寫「閉路電視使用報告」(SQS14.19)。。 

5.2.2.14 若服務使用者通知會所不接受任何宣傳資料，會所需要確保 

不再以任何媒介(郵寄、電郵、短訊、電話等)向服務使用者 

介紹服務和活動，在會友申請表剔選「我不願意收取上述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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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通訊」一項，或將中英文全名、會員證號碼及電話號碼， 

電郵至本會機構傳訊及市場拓展科(member@ymca.org.hk)。 

 

5.2.3 資料的傳遞及郵寄 

5.2.3.1 個人資料的傳遞，應予以適當包裝或密封，並寫上「保密」字

樣及清楚寫上擬遞交的人士姓名。 

5.2.3.2 會所以電腦收取傳真後，若有關文件屬私隱，收取同工於收 

妥文件後應即時刪除。 

 

5.2.4 個人資料的銷毀 

5.2.4.1 資料按不同保存期後進行銷毀，有關個人資料及會友資料 3

年、程序資料 3 年、非重要的人事資料 3 年、個案資料 3 年

(*學校社工個案可保存至學藉完結為止)、人事及財政資料 7

年、其他一般文件為 1-3 年。當期限屆至，除有特別理由和

需要外，會所應陸續銷毀有關文件，並採取適合方法在適當

地方予以銷毀。(例如以碎紙機碎掉) 

5.2.4.2 在銷毀資料前，必須先獲得會所主管同意，並記錄銷毀日期 

及經手人。(SQS14.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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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5 保密程序 

5.2.5.1 會所對於所有收集得有關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，必須予以

保密，除非根據法例規定必須披露該等資料(遇特殊情況，如

法庭傳召事件或涉及人身安全等，可獲豁免或酌情處理。) 

5.2.5.2 為使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得以保密，未經服務使用者及／ 

或其親屬／監護人同意，單位絕不可向其他機構索取有關資 

料，亦不會為其他機構提供其資料，或將其資料轉交另一機 

構。同意書中所述可能轉移的機構，只限於有關提供服務的 

機構，而互通資料的目的只是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其需要的服 

務。 

 

5.3 查閱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行政程序 

5.3.1 所有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及檔案，由該專責同工處理，其

他職員未經會所主管批准，不得翻閱。(SQS14.6) 

5.3.2 當服務使用者正式接受服務單位服務時，負責同工須令服務

使用者得知他／她或其授權人在不涉及其他人的個人資料或

需要更正其個人資料的情況下，可向本會所主管申請查閱其

個人資料。(SQS14.16) 

5.3.3 服務使用者或其授權人若須查閱其個人資料，可先參考「查

閱及更正個人資料申請須知」(SQS14.1)，查閱資料者可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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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「查閱資料要求表格」，如更正資料可填寫「更正個人資

料申請表」(SQS14.2)。處理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時，負責同

工需向申請者提供其姓名、職銜及聯絡資料。 

5.3.4 會所主管須在收到查閱資料後七個工作天內(一般情況)完成 

該項要求。若不能在該期間回覆，須以書面通知服務使用者， 

並說明理由。會所主管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完成該項 

要求。(SQS14.5及 SQS14.6) 

5.3.5 服務使用者獲取查閱資料的副本後，如服務使用者對該等資

料有意見，他有權要求更正有關資料。更正要求可由資料使

用者提出或其授權的有關人士提出，並填妥表格。會所主管

須在收到該項要求後的七個工作天內對該等資料作出所需的

更正，並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已經更正的資料副本一份。如會

所主管不能在七個工作天(一般情況)回覆完全或部份依從某

項更正要求，應書面向服務使用者解釋。 

5.3.6 服務單位會將查閱資料者的申請當作一般個人資料儲存及銷 

毀程序處理。 

 

5.4 更正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行政程序 

5.4.1 服務使用者或其授權人若需更正服務使用者聯絡資料以外的

個人資料，可參考「參閱/更正個人資料申請須知」(SQ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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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1)，並填寫「更正個人資料申請表」。(SQS 14.2) 若只更

改電話、地址、電郵等聯絡資料，則只需要即時處理及更改電

腦記錄，小組組員則更新小組檔案。 

5.4.2 更正個人資料申請者應知其不涉及其他人的個人資料下才可

向會所主管申請。 

5.4.3 會所主管須在收到更正資料申請後於七個工作天內完成該項

要求，若不能在限期回覆，須以書面通知服務使用者，並說明

理由。會所主管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完成該項要求。 

5.4.4 服務使用者獲取更正資料的副本後，如服務使用者對該等資

料有意見，他有權要求更正有關資料。更正要求可由服務使

用者提出，亦可由獲正式授權的有關人士提出。會所主管須

在收到該項要求後的七個工作天內對該等資料作出所需的更

正，並可讓服務使用者獲取一份已經更正的資料副本，惟需

要收取費用。如會所主管不能在七個工作天回覆期內完全或

部份依從某項更正要求，應書面向服務使用者解釋。 

 

5.5 處理違反保密規定 

5.5.1 會所主管若發現會所內有違反保密規定的情況必須作嚴重事 

故處理，並須制定改善的措施及指引。 

5.5.2 服務使用者若發現會所有違反保密規定的情況，可向會所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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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作出投訴。機構會根據服務質素標準 15申訴的政策程序處

理。 

 

(六)  檢討及修訂 

 本會所須每兩年最少一次檢討此服務質素標準的內容及實施

情況，作出修訂及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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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14.1) 

 
查閱/更正個人資料申請須知 

 

查閱／更正個人資料前，請先細閱下列須知： 
 

﹙一﹚根據個人資料﹙私隱﹚條例，並根據條例的條款及豁免項目，服務使用者及／或其親

屬／監護人／授權人有權查閱／更正個人資料。 

﹙二﹚查閱／更正個人資料，必須填妥表格 (SQS 14.3 或 14.4)，向本會所申請並送交新界

天水圍天澤村天澤商場 311號天水圍天澤會所，信封面註明「申請查核個人資料」；本

會所會以書面回覆。(SQS 14.5及 14.6) 

﹙三﹚服務使用者及／或其親屬／監護人在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將被用作申請查閱更正有關

之個人資料。提供個人資料予本單位是自願性的；若你未能提供足夠資料，本會所將

不能處理有關申請及提供服務；請確保你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。 

﹙四﹚送交表格時，請提供下列証明文件及有關申請資料： 

﹙a﹚ 若申請人為資料當事人 

 出示有效身份證或護照正本 

﹙b﹚ 若申請人非資料當事人，除提供其身份證明正本外，亦需要提交以下證明文件 

關係  所須證明文件 

 由法庭授權處理資料當事人的監護人 

 由資料當事人書面授權查閱個人資料的申請人 

 

 由資料當事人(18歲或以下)的父母或其監護人 

 資料當事人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，由其監護人

作為申請人 

 法庭授權的証明文件副本    或 

資料當事人的書面簽署授權書﹙授權書需包括該申請人的姓

名、身份證號碼，以確定該申請人之身份﹚或 

資料當事人的父母或監護人証明 

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44A、59O或 59Q成為資料當事人監護

人或 44B(2A)/(2B)/59(T)1 或 2條執行監護人職能的證明 

﹙c﹚ 申請信請清楚註明聯絡人姓名，地址及電話以及查閱／更正個人資料的內容。 

(五)在申請查閱個人資料時，如需索取副本，本會所會徵收行政費用，更正個人資料則不需

要收費。 

(六)在收到服務對象查閱／更正其個人資料申請後，本會所將於一星期內回覆。負責同工會

向申請者提供姓名、職銜及聯絡方法。 

(七)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將會按需要而提供予本會所的合適人士。此外，有關資料可能傳

閱予下列團體： 

﹙a﹚ 其他團體包括政府部門、醫管局、非政府機構等，而該團體涉及評估申請或提

供服務； 

﹙b﹚ 有關資料傳閱是合乎個人資料﹙私隱﹚條例所需或有關人士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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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2) 

 

更正個人資料申請表 * 
 

申請人姓名:___________ 被更正者姓名:___________(中文)             (英文) 

 

與被更正者之關係:_______ 年齡:____ 性別:____ 身分證/護照號碼:__________ 

 

地址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:___________ 

 

更正個人資料內容 (供擬更正者填寫)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申請日期: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:_____________ 

 

(*本會所視乎情況以書面、電話或親身答覆，並於七個工作天內處理。申

請時，本會所同工會向申請者提供其姓名、職銜及聯絡資料) 

(*若更正個人資料只包括申請者的聯絡資料，只需要通知當值同工更改電腦資料即可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(會所職員填寫) 

 會所同意 / 不同意上述更正資料之申請 

 會所已完成上述更正資料之申請 

 

回覆/完成日期:_____________ 

負責同工簽署: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會所主管簽署: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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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4) 

 

回覆查閱資料通知書(一) 
 

_______________先生／女士： 

 

本會所已收到閣下查閱個人資料的申請，經審查後，本會所持有上述資料並可提

供給閣下查閱，而提供此資料副本的行政費用是__________。如閣下有意索取該資料

影印本，請帶同此通知書、個人身份證明文件連同所需費用，到本會所辨理有關手

續。 

 

    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3152 2798 與本人或會所職員聯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所主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＿_________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) 謹啟 

 

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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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14.5) 

 

回覆查閱資料通知書（二） 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先生／女士﹕ 

 

  本會所已收到閣下查閱個人資料的申請，經審查後， 

 

 本會所並沒有持有上述資料。 

 本會所持有上述資料，但未能提供給閣下查閱，理由是﹕ 
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 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3152 2798 與本人或會所職員聯絡。 

 

 

 

 

 

會所主管 
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（     ）謹啟 

 

年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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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14.6) 

 
同工查閱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指引 

 

1. 所有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及檔案，由該專責同工處理，其他職員

未經會所主管批准，不得翻閱。 

2. 若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查閱，必須申述理由及徵詢會所主管同意，並

且只可查閱所涉及應知範圍內的資料。 

3. 在翻閱服務使用者的資料時，採取適當保密方法及妥當保存該資

料。 

4. 若會所同工向外界機構查閱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，應知會當事人

及獲得其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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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14.7) 

 

 

索取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同意書 
 

本人_______________  (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) 

同意及授權  貴會所向以下人士/機構索取本人的個人資料。 

機構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地    址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此致 

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 

 

資料當事人簽署:___________ 

*資料當事人家長/監護人簽署:___________ 

資料當事人姓名:___________ 

身份證號碼:___________ 

日期:___________ 

 

*備註:如資料當事人年齡未滿十八歲，必須由家長/監護人簽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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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8) 

 

同工查閱/索取服務使用者資料/檔案記錄表 

查閱/索取資料或檔案名稱 查閱/索取 

同工簽署 

查閱/索

取日期 

經手人 歸還日期 經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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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9) 

 
 

個人資料及檔案銷毀記錄表  

負責同工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銷毀日期：______________ 

 

A. 會友資料、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 (保存期最少三年) 

 

文件項目及內容 已保存期 

  

  

  

  

 

B. 行政文件、程序資料 (保存期最少三年)  

 

文件項目及內容 已保存期 

  

  

  

  

 

C. 個案文件 (保存期最少三年) *學校社工個案可保存至學籍完結止 

 

文件項目及內容 已保存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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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重要人事文件、財務文件 (保存期最少七年) 

 

文件項目及內容 已保存期 

  

  

  

  

 

E. 一般文件(保存期最少一年) *由會所主管評估保存期 

 

文件項目及內容 已保存期 

  

  

  

 

(每新財政年度前後須進行一次全會所文件評估及銷毀程序) 

(如同一份檔案文件，包含不同種類項目，以最高保存期的項目為準) 

 

會所主管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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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10) 

 

轉移資料申請表 
 

申請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人機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申請人職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聯絡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 

 

擬轉移資料有關人士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轉移目的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轉移甚麼資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申請人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 

 

(*本會所將視乎情況以書面、電話或親身答覆，並於七個工作天內處理) 

 

 
回覆 

 

 得悉  貴機構申請轉移 _____________ 的資料，本會所現： 

 

□  於取得資料當事人同意後，本會所批准有關申請，並會給予有關資料 

□  不批准有關申請，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  尚在處理中 

 

負責同工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 

 

會所主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 

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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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11) 

 

 

轉移個人資料同意書 
 

本人_______________ (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) 

同意及授權  貴會所轉移本人的個人資料予以下機構。 

機構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地    址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此致 

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 

 

資料當事人簽署:___________ 

*資料當事人家長/監護人簽署:___________ 

資料當事人姓名:___________ 

身份證號碼:___________ 

日期:___________ 

 

*備註:如資料當事人年齡未滿十八歲，必須由家長/監護人簽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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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12) 

 
                

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原則 
 

根據《2018 年個人資料﹙私隱﹚(修訂)條例》，閣下在提供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予本會所

前，請詳細閱讀本通告。 

 

1.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

你／資料當事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將作為該人士申請及接受本會所服務之用。提供個

人資料予本會所是自願性的；若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，本會所將不能處理有關申請或

提供服務。請確保所提供之資料為準確及通知本會所有關任何資料的改動。 

 

2. 轉移資料類別 

你／資料當事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將會按需要提供予本會所合適人士。此外，有關資

料可傳閱予下列團體： 

a)其他團體包括有關之政府部門；醫管局、非政府機構等。而該團體均涉及評 

  估資料當事人的服務申請事宜或提供服務給資料當事人； 

  b)你已給予同意傳閱資料的團體／機構 

 

3. 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 

除個人資料﹙私隱﹚條例規定的豁免類別外，你有權查閱及更正所存有關資料當事人的

個人資料。 

 

4. 查詢 

如對本通告所述有關個人資料收集方法、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等有任何查詢，可與本會

所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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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13) 

 

收集服務使用者資料聲明 

 

本會所於會員申請表、程序活動、訓練程序、功輔

學習小組報名表、小組組員申請表等表格中所搜集回來

的個人資料，只作為會所與會員和服務使用者在服務聯

繫上之用。除經有關服務使用者同意或法例規定外，本

會所將不會發放有關資料予其他服務使用者及服務機構。 

有關資料於本會所將妥為保存，並會於適當時間後

銷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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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14) 

 
   

辦公室電腦使用守則 
 

1. 所有涉及儲存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光碟/儲存器，只限於與個案／活動有關

的職員和主管所授權人士查閱及使用。 

2. 使用及索取有關電腦內的保密資料時，應須輸入特定密碼，並只容許指定同工

或直屬督導索閱或使用。 

3. 一切儲存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光碟/儲存器，須妥善存放於安全的地方，及

不可存放在私人儲存器內。若有必要把有關光碟/儲存器帶離會所，則必須確

保有關保密資料全部加上密碼。 

4. 為了避免資料外洩，同工應更新電腦病毒程式。各職員必須使用已獲授權使用

的軟件，不應開啟任何不可靠的文件及程式，及到任何不適當的網站，增加感

染病毒的風險。 

5. 若職員在桌面或電腦／其他辦公室器材處理個人資料而需暫時離開，須確保

有適當人員繼續處理，或將資料覆蓋﹙如放進不透明的文件套內，儲存在櫃桶

內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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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14.15) 

 
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使用者接受身體檢查／護理指引 
 

1. 勿讓服務使用者作不必要的暴露。 

2. 應在有遮蔽的地方進行﹙頭、手和腳的傷口部位例外﹚ 

3. 為女性服務使用者作檢查及護理時﹙例如在腹部塗上藥油﹚，在情況許可下，

安排女性職員協助，避免男性在場。 

4. 此指引適用於一般情況，如遇意外或緊急時須以服務使用者的利益酌情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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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16) 

 

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處理﹙同工指引﹚ 
目的：為尊重及保障服務使用者的私隱，各同工必須嚴格遵守下列守則處理有關服務

使用者個人資料。 

 

1. 當服務使用者正式接受本會所服務時，同工須讓服務使用者得知他／她或其授權

人向會所主任申請查閱個人資料。 

2. 本會所內所有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，只限於與個案／活動／訓練課程／小組有

關的同工和會所主任所授權的人士查閱及使用。 

3. 所有涉及服務使用者個人檔案的資料及文件，應妥善存放於儲物櫃內，同工不可

私自亂放。 

4. 凡服務使用者參與本會所活動及課程，則假設其為同意本會所進行拍攝或錄影，

異議者應於活動及課程時通知有關同工/導師；若有關活動屬敏感項目，同工應於

事前查詢服務使用者的意願，才進行有關安排。 

5. 除了敏感項目外，所有兒童及家庭活動所拍攝的相片或錄像均假設可在會所內展

示、播放或上載到網頁，青少年活動相片則假設可刊登在會所通訊及其他相關刊

物或上載到網頁；特別服務對象的相片則除了獲得有關參加者的同意外，均不會

作公開展示、播放或印刷。 

6. 在發放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前，必須先清楚了解要求資料者的身份及所需資料的

用途。如同工在電子媒介發放個人資料，需徵得服務使用者同意，並讓其知悉在

未得有關人士同意時，不可轉發。 

7. 同工須確保公眾人士或服務使用者不能擅自進入會所辦公室，以避免有關服務使

用者的資料外洩或被盜的機會。會所可用告示或口頭形式告知各服務使用者或公

眾人士。 

8. 同工不應在不適當的地方﹙如公眾場所﹚討論服務使用者的情況。倘若在會所內

與服務使用者進行輔導或面談時，應選擇合適房間進行。至於需要進行電話輔導

時，同工亦應將聲量調低，避免談話內容讓其他人聽到。 

9. 除非有助會所進行相關搜證工作，同工不應隨便查閱閉路電視的紀錄。 

10. 若服務使用者已通知會所不接受任何宣傳資料，同工應作好記錄及避免作出

相關郵務、電郵或電話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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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QS 14.17) 

 

 

程序活動及訓練程序相片及錄像處理 

本會所於進行程序活動及訓練課程時所拍攝的相片或錄

像，若參加者在過程中沒有異議，則假設參加者同意會所把有

關相片或錄像自行處理，包括刊登、展出、播放或上載網頁。 

 

若參加者不希望在程序活動及訓練程序過程中被攝影或

攝錄，可於統一報名表中的備註 1 中剔上不同意展出相片/錄

像或直接向負責同工提出，讓負責同工或義工應避免把參加者

攝入鏡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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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QS 14.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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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QS 14.19) 

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

閉路電視使用報告 

  

單位名稱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事發日期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時間：________________ 

事發地點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報告同工（中、英文姓名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#需翻查/轉移/提取影像之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#需翻查/轉移/提取影像之位置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#需翻查/轉移/提取影像之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#需翻查/轉移/提取影像之時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處理影像同工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處理影像同工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#中心主管/當值中心主任/授權同工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#中心主管/當值中心主任/授權同工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#請刪去不適用的 

 

 


